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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1155件件代代表表议议案案被被定定为为大大会会议议案案
较去年增加11件，其余43件改作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

本报济南1月31日讯(大众日
报记者 李占江) 省十二届人
大四次会议共收到代表10人以
上联名提出的议案58件，1月31
日晚上举行的省十二届人大四
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决定，
将其中15件代表议案作为大会
议案，其余43件议案改作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处理。与省十二
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大会议
案数量4件相比，省十二届人大
四次会议确定的大会议案数量
增加了11件。

据了解，作为大会议案处理

的15件议案分别是：德州代表团
魏荣庆等10名代表提出的第1号
关于加快制定《山东省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条例》的议案；德州代
表团刘红晓等10名代表提出的
第2号关于修改《山东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提高独生子女
家庭奖励及补助费用的议案；滨
州代表团张秀葵等10名代表提
出的第15号关于修改《山东省海
域使用管理条例》的议案；聊城
代表团孟素华等10名代表提出
的第17号关于制定《山东省公民
献血条例》的议案；青岛代表团

包剑英等11名代表提出的第22
号关于制定《山东省海上搜寻救
助条例》的议案；青岛代表团李
悦明等25名代表提出的第23号
关于就加强齐长城遗址保护作
出决定的议案；临沂代表团程萍
等10名代表提出的第24号关于
出台《山东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条例》的议案；临沂代表团张善
久等10名代表提出的第25号关
于修改《山东省风景名胜区管理
条例》的议案；临沂代表团杨沂
城等16名代表提出的第26号关
于修改《山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

条例》的议案；临沂代表团丁继
芬等10名代表提出的第27号关
于修改《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
的议案；临沂代表团程萍等10名
代表提出的第28号关于修改《山
东省旅游条例》的议案；临沂代
表团李兴等10名代表提出的第
29号关于修改《山东省物业管理
条例》的议案；临沂代表团郭维
世等18名代表提出的第30号关
于修改《山东省特种设备安全监
察条例》的议案；潍坊代表团马
东宁等11名代表提出的第34号
关于修改《山东省机动车排气污

染防治条例》的议案；烟台代表
团李爱杰等10名代表提出的第
42号关于尽快出台《山东省昆嵛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的议案。

据悉，截至1月29日12时（大
会主席团确定的议案截止时
间），大会共收到代表10人以上
联名提出的议案58件。除上述15
件被确定为大会议案的议案外，
其他43件议案将改作建议、批评
和意见处理。另外，本次会议收
到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315件。

本报记者 杜洪雷

“不少落马官员在早期都挺能
干的，可是随着职位的变化，被腐
败侵蚀，所以预防职务犯罪特别重
要，要让能干事的人不犯事。”1月31

日上午，省人大代表、山东即墨妙
府老酒有限公司总酿酒师、总工程
师于秦峰的话引起共鸣。

“领导干部腐败落马也是国
家的损失，因为培养一个干部需
要花费很长时间。”于秦峰认为。

于秦峰认为，检察机关具体

负责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工
作，更加容易把握职务犯罪案件
的发案特点和规律，对如何有针
对性地采取措施遏制职务犯罪更
为熟悉。

“我们和黄岛区检察院是共
建单位，每年都进行多次交流，多
数是以座谈会的形式进行，由检
察院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讲述预防
犯罪的知识。”省人大代表、青岛
北海船舶重工有限公司董事长陈
埥认为，检察机关应该加强法制
宣传，对职务犯罪进行超前防范。

省人大代表于秦峰建议加强预防职务犯罪

““让让能能干干事事的的人人不不犯犯事事””

省人大代表、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学军：

检检察察官官专专业业化化，，一一批批人人将将被被淘淘汰汰

本报记者 宋立山

省人大代表、聊城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王学军说，以前检察
官是参照公务员管理，很多人更
愿意当行政官员，这导致队伍不
稳定。目前中央已经拟定保障检
察权行使的制度，要建立检察机
关的单独序列，建立适应检察官
特点的保障制度，建立单独的工
资保障序列。

检察机关改革既有机遇，也有
挑战。“目前好多检察官是其他行
业转过来的，不符合专业化要求，
不会办案怎么干？”王学军说，下一

步，检察官要逐步实现专业化、精
英化，这意味有相当一部分人要从
检察官这个岗位上“下去”了。经过
重新遴选之后，现有队伍中，只有
一部分人能成为检察官。

淘汰的人员怎么安置？王学
军说，中央的精神是，给五年过
渡期，现有的职级不变，检察官
身份不变，工资待遇不变，但是
不能直接办案，只能协助办案。
现在检察机关的辅助人员仍不
足，将来一个检察官至少配两个
助理，所以淘汰的人也不要担
心，在保留一定比例行政人员的
基础上，岗位仍有很大空缺。

校外活动“放不开”，省人大代表杨玉华建议：

校校园园安安全全立立法法应应明明确确责责任任范范围围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校园安全事故中哪些是学
校应该承担的、哪些不应该是学
校承担的，没有明确规定。很多
学校都‘不敢放、放不开’，尽量
减少学生户外活动，避免安全事
故。”1月31日，省人大代表、德州
市第五中学校长杨玉华建议校
园安全立法应该明确学校责任
范围。

杨玉华介绍，好多学校都不
太敢带学生出校门，不愿意涉足
校外活动。即使是学校申请，当
地教育局也未必允许，这导致学
生很少参加社会实践、远足等活
动。

什么原因造成学校缩手缩

脚？杨玉华认为，最主要的是缺
乏法律保障。例如体育课，学校
怕孩子受伤，就不敢开专业的体
育项目，体育也是经常被占的课
程。一旦出了事，不少家长一味
把责任往学校身上推。

“学生对课外活动很欢迎，
也很受益。”杨玉华表示，学校如
果能够放开手脚组织学生户外
活动，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将来的成长都有好处。否则，从
长远来讲，将提高学校对学生的
素质教育质量。

杨玉华建议，校园安全立法
应明确学校的责任范围。在学校
尽职尽责的前提下，学校不需要
负责任的时候应该有法律的保
护。

本报记者 许亚薇

“校园里的犯罪现象和暴力
事件时有发生。”省人大代表、枣
庄三中教师孙晓颖说，这些“问题
少年”中，绝大多数是单亲家庭、
离异家庭子女，留守乡村的孩子
也是“问题少年”的高发群体。

在孙晓颖看来，这些孩子大
都缺乏家庭的温暖，心理问题亟

待解决。不少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为孩子提供的只是物质上的保
障。“给孩子钱，给孩子买衣服，
都是物质上的给予，实际上，孩
子更需要的是陪伴。”

孙晓颖表示，父母在孩子的
一生中起到重要作用，希望可以
通过立法来规定监护人对未成
年人的陪伴时间，例如，到几岁
之前，孩子必须跟随父母生活。

省人大代表、枣庄三中教师孙晓颖：

应应规规定定监监护护人人陪陪伴伴孩孩子子的的年年限限

于秦峰

孙晓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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